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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58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
488號
聯絡人：姜昭宇
聯絡電話：02-23959825#4047
電子信箱：r09426014@cdc.gov.tw

受文者：勞動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12日
發文字號：衛授疾字第114210034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公告影本(含附件)1份 (11421003470-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114年11月12日以衛授疾字第1142100345號公

告，修正「受聘僱外國人入國後健康檢查指定醫院名單」

（如附件），請查照。

正本：勞動部、內政部移民署、外交部領事事務局、地方政府衛生局、受聘僱外國人入
國後健康檢查指定醫院
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4.11.12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40359827


